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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根据地对健康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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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实践，积极贯彻了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对生命健康权的重视，在党、军队、根据地政权的各
种决议、政策和法律法规条例中体现了对工人、农民、红军战士乃至敌军伤病员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在当时复杂的战争环境

中和极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一些具体规定不一定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与执行，但彰显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

其中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对当今民众卫生健康建设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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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政

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就非常重视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健康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苏区是中

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实践基地”［１］，其时所进行的

一系列适应革命战争需要和农村实际状况的民主

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既表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开

拓创新精神，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为民理

念。其中，对人民群众、红军战士乃至敌军伤病员

生命健康权的重视和保护体现于党、军队、根据地

政府的各种决议、政策和法律法规中。早在 １９２２

年，中共二大宣言就明确提出了保护劳动者健康的

要求，斗争纲领第七项“制定关于工人和农民以及

妇女的法律”的第一条“改善工人待遇”中就规定

了“八小时工作制、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

设备、工厂保险、保护女工和童工”［２］等内容。１９２８

年，毛泽东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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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三项方法之一，就是“建

设较好的红军医院”［３］。１９３３年，中华苏维埃临时

中央政府颁布的《卫生运动纲要》指出：“苏维埃政

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他要注意解决工农群众一切

切身的痛苦问题，污秽和疾病就是他们要解决的一

个大问题”。［４］在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实践中，积

极贯彻了上述党代会和领袖及苏维埃中央政府有

关重视生命健康权的纲领和指示精神。

　　一　对工人健康权的保护

土地革命初期，中共闽西特委提出的“闽西反

富农纲领”中，就涉及了工人卫生健康的问题。如

“长期女工生育期间，要一个月休息，工资照给。短

期女工生育时，要东家津贴生育费”；“牧童不做过

重及有害身体工作”等。［５］为保障劳动工人的身体

健康，闽西根据地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工

农兵代表大会法案、苏维埃政府布告和通告等形

式，规定了一系列事关工人劳动卫生和病残保障的

条例与制度。１９３０年２月永定县第二次工农兵代

表大会决议案“保护劳动法”部分第十三条要求保

证工人的休息，规定“工人开会，及例假、纪念的休

业期间，老板须照给工资”。［６］２３１９３０年３月，闽西

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劳动法案，在总纲中

规定：“纪念日例假休息，工资照给”；“长期工人遇

疾病 死 伤 者，其 医 药 费、抚 恤 费 由 东 家 供

给”。［７］６９－８０此外，该法案还针对不同工人群体的权

利分章节作了具体的规定。并对女工和青工的保

护提出了特殊要求，如第七章女工条例规定，女工

产前产后两个月内不做工，工资照发；第八章青工

条例规定，禁用１２岁以下之童工，青年工人不做有

害身体之工，１６岁以下少年工作不得超过６小时。

为了保障实施，１９３０年１１月闽西苏维埃政府

布告第四号颁布了劳动监察条例，明确了违反相关

法案的具体处罚措施。如第十条“禁用十二岁以下

的童工，违者处以一个月至五个月之拘留”；第十一

条“违反本政府颁布青工条例者，处以三个月以上

一年以下之拘留”；第十三条“违反本政府颁布女工

条例者，处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之拘留”。［８］１９３１

年４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关于“目前经济政策”的布

告第１２号，在劳动问题上也再次重申要“对店员职

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的立法，如休养、

假日休息、纪念节、医药费、病假工资、残废受伤的

津贴、失业保护等”。［９］

除了劳动监察，之后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也对法

案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督促。在闽西劳动法颁行

两年后，１９３２年３月召开的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

表大会，指出了闽西各级苏维埃政府没有积极领导

和帮助工人群众实行劳动法令的不足，如在落实８

小时工作制，女工、童工的保护，卫生条件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解决办法。［１０］１９３２年

４月１５日永定县第七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也

进一步要求“资方建立各业安全、卫生的设备，同时

要实行社会保险，如禁止资方运载过重的物件及提

防跌伤与落水救生的设备；同时资方要负责防止易

于传染病的救护，如天花、痢疾、霍乱、吐泻等

等”。［１１］

为了将权益保障落到实处，在苏维埃政府指导

下，行业工会还公布了劳动合同样本，其中包含了

卫生条款。如１９３３年７月，中国店员习艺工人工

会汀州市委会代表京果业支部会员工人王其?与

泰丰号京果雇主订立的劳动合同，第六条约定“工

人有疾病在三月以内者，由雇主负责诊治药费，并

照发工资（花柳病及吃补药例外）”。［１２］

闽西革命根据地以劳动立法为基础，结合工农

兵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和苏维埃政府的劳动监察等，

对工人的劳动卫生和身体健康进行了保护，既保障

了工人的权利，也有利于劳资关系的和顺及生产的

进行。但也曾经受到“左”的影响，提出了过左的保

护方式。１９３０年５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

域代表大会通过了《保护劳动法》，并在各红色区域

全面推行。受此影响，１９３０年９月，闽西第二次工

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修正劳动法令》，增加了一些

过左的条款，如“女工在月经期内，五天不做工工资

照给”，“女工带有小孩者，其小孩由东家娘负责照

顾”等。［１３］劳资关系的的调整既要互惠互利，也要

考虑现实性，考虑近期的福利和长远的发展。虽然

这些条款更有利于对劳动健康的保护，但严重脱离

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片面增加了用工者的负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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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会使原本就生存困难的企业不堪重负而倒闭，最

后还是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

　　二　对农民和其他民众健康权的保护

革命根据地建立于农村地区，广大农民和其他

民众生活困难，吃穿都成问题，所以疾病如果没发

展到相当严重和迫不得已之时，是不会去求医问药

的，这对于整体的健康水平相当不利。根据地政权

建立后，就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和政府通

告、布告等，规定了民众的看病场所和医疗费用等

问题。如１９３０年２月，永定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

大会有关文化和建设问题决议案第十五条就规定：

“各区设立公共看病所一个或二个以上，由区政府

聘请公共医生，不收取看病者的医费”。［６］１４次月，闽

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进一步规定：

“各区、乡政府要设立公共看病所，由政府聘请公共

医生，不收医费”［１４］，将公共看病所的设立由区扩

展到乡一级。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的群体，根据地政府作出

了专门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老弱残废。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专

门通过了保护老弱残废条例，规定“凡无亲属之孤

儿及老病残废者，由政府设法给养”。［７］８０为此，闽西

苏维埃政府第五次常务委员会决定建立闽西残废

院，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入院标准资金筹措办法，

并要求在院中组织生产合作社和俱乐部。［１５］１００－１０１

该办法还指出组织残废院的目的是“要使穷苦无告

的残废同胞们，得着相当的给养和工作，使他们的

生活上精神上都有充分的舒畅，愉悦的境地，这是

增进残废同胞幸福的慈善事业”，［１５］１０１关注到了入

院者的精神健康层面。

２．婴幼儿。受到旧社会漠视生命的影响，在

闽西根据地建立后，有些地方仍存在弃婴等现象，

表现在：“对于初生婴孩为父母者不负责抚育，或私

生的缘故不敢抚育，以致随地呱呱，随地之小生命

遗弃”；“更有恶毒媒人，骗钱害命尤为痛心！”为

此，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２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了通告

第二号：“兹经本政府第三次常委会议决禁止遗弃

婴孩，媒人骗钱者严治。特此通告。希各县政府马

上出布告禁止，以保孩为要！”［１６］

３．敌方落伍伤病兵。根据地政府既竭力保护

己方人民群众的利益，对于敌方落伍的伤病兵亦发

扬人道主义精神，给予妥善安排和救治，表现了人

道主义关怀和对生命的敬重。永定县第二次工农

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对于白军士兵及民团团丁的

落伍和伤病兵，要求“各级政府须招待餐宿，并为之

医治，或介绍工作；愿回家者，须酌给川资，保护出

境”。［６］１８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法案规定“敌

方伤病兵由政府招待茶饭，并为之医治，治愈后由

他自愿，政府给予资金，介绍入红军，或遣送出

境”。［７］７６

　　三　对红军战士健康权的保护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政权对红军士兵伤

病问题的重视和解决，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在闽西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

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专门提出了优待伤兵

问题，“不仅为我军卫生工作的创建奠定了基础，而

且对军队卫生工作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

响”［１７］。古田会议指出了以往军队卫生工作存在

的卫生机构不健全，缺医少药，许多伤病兵不仅得

不到充分治疗，而且缺乏给养和费用，少数医官还

卖私药等严重问题，并提出了解决以上问题的具体

办法。［１８］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的这些看似普通的具

体问题，在人民军队和工农政权的初创时期，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革命政权对红军士兵的保护和优待集中

体现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通过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

例》。此前，各地红色政权已陆续出台了对红军战

士的伤病医治等相关保护措施。

１９３０年２月，永定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

过了优待士兵决议案，明确提出“特别优待伤病官

兵，医药费由政府或红军团部供给”。［６］１８接着，闽西

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优待士兵条例对红

军士兵的生命健康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如“士

兵伤病医药费由公家供给，按照伤病轻重酌量增

减”；遇有伤兵过境，地方政府应特别招待抬送，并

维持残废士兵的生活；士兵死亡分得田地准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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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耕３年，为革命而牺牲者，政府应发给抚恤费，有

必要还应设法救济，等等。［７］７５

总体上看，闽西根据地政权对红军士兵生命健

康的保护规定相对较早，措施也较为具体。１９３１年

１１月全苏大会决议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的

相关规定主要有三条，一是第十二条，“红军在服务

期间因伤病须休养时，应送到最适宜之休养所休

养，在休养期间一切用费，由国家供给”；二是第十

三条，“在红军中服务五年以上年龄满四十五岁者，

可退职休养，国家补助其终身生活，本人不愿退伍

者，应特别优待”；三是第十四条，“不愿居残废院

者，按年给终身优恤费，由各县苏维埃政府按当地

生活情形而定”。［１９］相对于这个我国第一部拥军优

属法规，在此之前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

过的条例不乏更为具体人性化的措施，如“乡村中

遇有伤兵过境，政府应特别招待抬送”。当然，作为

层级更高、覆盖面更广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

是体现了较明显的原则性，但也充分说明了闽西根

据地实践所奠定的重要基础性作用。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共闽西特委扩大会关于扩大

红军的决议案中，还对伤残兵的待遇和安置问题提

出了一些具体要求。［２０］

为了保障红军战士的生命与健康，闽西根据地

政权将医疗卫生组织的建设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

置上。１９３０年７月发布了关于招收医务人员的闽

西苏维埃政府通告新编第四号，要求：“扩大卫生队

的组织，要使卫生队的人材充实，便要招收医院实

习生”。［２１］

闽西根据地政权毕竟是在贫穷落后的乡村地

区建立起来，财力不足，医疗卫生条件有限。为了

让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闽西政府

不得不规定了较严格的伤病员入院条件和批准权

限。１９３１年８月２８日，闽西苏维埃政府通知第９０

号规定：“十二军军部，因工作上的关系，团部介绍

的也收，营连不收；各县苏军委会，赤卫团，才准收

入（因杭汀连医院合并，否则不收）；各区乡政府，革

命互济会，以及没有路条一概不收”。［２２］当然，该规

定主要是针对病兵，而伤病不受此限制。这也是革

命战争年代的无奈之举。

　　四　在建立医疗卫生机构上所作的努力

１９２７年７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有关决

议案指出：“苏维埃政府为工农兵的政权，他的工作

自然就为工农兵谋利益”，其中所列举工作的第一

项就是“举办地方事业：开办学校、阅报室、图书馆、

医院和修筑路、整理水利以及救济失业等”［２３］。为

了保证健康和伤病员的医治，闽西根据地政权在当

时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刻苦探索，因地制宜，想方设

法建起了初步规模的医疗卫生机构。

在１９２９年红军入闽之前，闽西地区的医疗机

构主要是清末民初外国教会设立的一些医院，如汀

州的福音医院，上杭的福音医院、贫民医院，龙岩的

爱华医院。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红四军入闽后先后创办

了上杭蛟洋红四军后方医院、闽西红军医院、福建

军区后方医院（长汀四都红军医院）及其在长汀南

阳、上杭水头各设分院，还有红军医务学校、福建军

区才溪后方临时中医院、上杭才溪药材合作

社等［２４］。

闽西根据地建立于落后的农村地区，经济相当

困难。１９２９年３月８日，《中共福建省委关于闽西

政治经济状况与今后工作方针的决定》中所描述的

闽西经济状况是：“闽西原是地瘠民贫之区……因

为山多田少，出米不足自给，农民除种田外须附作

手工业以作生活的补助”，“年来因为洋烟充满国

内，以及连年的战祸，交通阻滞，遂使闽西的烟、纸

业日落千丈”，“农民没有购买力，更使商业日见凋

落”。［２５］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３日连新关于“闽西经济

困难状况”的报告中，其工商业的落后状况也可见

一斑。［２６］根据地政权为了解决红军士兵和民众的

伤病医治问题，在复杂的环境下进行了各种艰苦卓

绝的努力。

一是因陋就简，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条件。医

疗场所方面，比较好的就是利用原有的教会医院，

如长汀的福音医院。１９２９年３月，红四军进入长汀

后，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就与院长傅连賞建立联

系，使福音医院成为“一所不挂牌子的红军医

院”。［２７］没条件时就直接用民房，如上杭蛟洋红四

军后方医院就是用村民腾出的７座平房，“把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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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板，放在木椅子上搭成床铺再加几寸厚的干稻

草。木板不够，就把稻草铺在地上”。［２８］１３０医务人

员方面，因为专业人员极缺，１９３１年冬，长汀福音医

院创办了一所以傅连賞为校长的红军护士学校，就

是从红军中挑选６０名学员进行半年的培训。１９３２

年初，上杭县苏维埃政府利用当地中医当教师，创

办了中医训练班。药材方面，创造性地采取了合作

社的方式。如上杭的才溪、旧县、白砂等区从１９３０

年起先后创办了药材合作社。“形式有两种：一是

由一乡或几乡联办；二是以区为单位办。资金来

源：一是政府投资；二是民办公助；三是群众入股，

每股交１－２元。”［２９］另外，“苏维埃政府石印发行

《卫生常识》，介绍治疗各种常见病的中草药方。西

医缺乏，乡政府发动群众上山采集中草药，克服了

缺医少药的困难”。［３０］根据地所需的药材和医疗器

械主要来自战场上缴获、白区购买以及“自采自

制”。［３１］

二是充分发动群众，挖掘相关潜力。红军到达

闽西后，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

戴。１９３０年８月２８日《红旗日报》刊登的文章《另

一个世界的闽西》就真实描绘了工农群众与红军的

亲密关系［３２］。当地群众除了帮助设立医疗场所等

前期工作外，“医院的杂务大部分是由群众协助处

理。他们上山砍柴，送给医院，还帮助烧火煮饭菜，

妇女则组织了洗衣队帮助伤病员洗衣服、被子毯

子”；［２８］１３２“群众除充任担架队以外，经常地拿东西

到医院慰问，鼓励伤病员安心休养，特别是医院撤

退时，群众对伤病员的保护十分亲切关心”。［３３］

三是领导人不遗余力地关怀与重视。闽西红

军医院等医疗机构的建立离不开党和军队领导人

的直接关注，遇到的问题逐步得以解决和落实。如

“毛泽东、朱德、陈毅、邓子恢等领导同志经常亲临

医院，对医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深入调查，并想方

设法给予解决”；［２８］１３５古田会议决议案则专列一

目，提出蛟洋医院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闽西革命根据地将民众的生命健康问题，摆上

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写进了工农代表大会

的决议案，对红军士兵的伤病医治作出了特别的规

定，体现了红色政权对红军士兵生命健康权的特殊

保护。当然，在当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和极其落后

的经济条件下，诸如“各区、乡政府要设立公共看病

所，由政府聘请公共医生，不收医费”；“凡无亲属之

孤儿及老病残废者，由政府设法给养”等规定，不一

定都能够完完全全实现与执行，但其中所彰显出来

的执政为民的理念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所规定的一

些方式和方法，对当今民众卫生健康建设是有借鉴

作用的。如“资方建立各业安全、卫生的设备，同时

要实行社会保险”；“各区、乡政府要设立公共看病

所，由政府聘请公共医生，不收医费”；因地制宜、广

泛发动群众参与医疗卫生基础建设，解决革命战争

时期极其落后情况下的卫生健康问题等，对当前我

国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解决

低收入群体看病难以及企业生产安全、职业健康防

护、企业工伤和职业病赔付等问题都不无启示和借

鉴意义，有益于我们去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惠及

全民的医疗保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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